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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1  1.安全衛生之維護與

危險之防止 

(1)加強對商(食、藥)

品、醫療器材、菸

酒、交通運輸工

具、各類服務及運

動休閒活動之安

全疑慮(尤其針對

高齡者、身心障礙

者等特定族群)及

環境影響的查驗

管控，並檢討及研

修（訂）相關法令

之管制機制、應施

檢驗品目及國家

標準。 

1.輔導各地方政府及學校加強校

園運動設施場館開放之安全維

護與設施設備管理維護。 

2.輔導各地方政府加強辦理健身

中心及公私立游泳池之查核。 

3.視國內推動情形，持續檢討研修

無動力飛行傘、高空彈跳及路跑

等相關法令規定。 

體育署 

 

 

體育署 

 

體育署 

各級學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每年 2月、9月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  1.(2)加強食品添加

物、基因改造及有

機食品和農產品之

使用規範、管理及

查核。 

推動各級學校及公設幼兒園校園

食材登錄機制，落實校園食材管

理。 

綜規司(國教署) 衛福部、農委

會 、 各 級 學

校、公設幼兒

園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3  1.(3)針對校園、商1.就未領有使用執照之既有校舍高教司、技職司 大專校院 直 轄 市 、 縣 1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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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圈、觀光休閒地區

以及非實體店面之

商品與服務，加強

並落實管理及查

核。 

採逐棟列管方式輔導辦理補照。 

2.督導各館所對館區內外進行中

之各項工程，加強安全隔離及防

護設施。 

3.執行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計

畫，落實餐飲衛生管理。 

4.落實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之「中

央聯合稽查-地方政府監控-學

校建立自主管理機制」三級管

理。 

 

終身教育司、師資

藝教司 

 

綜規司 

 

國教署 

 

 

部屬館所 

 

 

衛福部、農委

會、大專校院 

衛福部、農委

會、中小學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4  1.(4)加強含有毒性

化學物質（含環境

荷爾蒙）商品之安

全管理及流向管控

機制，並促進其替

代性物質的發展。 

輔導各校落實「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法」之相關規定，並依「學術機構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督

導所屬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

質，掌握毒化物之流向，且持續協

助各學術機構完成運作登錄與申

報，以落實掌握毒化物流向之目

標。 

資科司 環保署、部屬

館所、各級學

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5  1.(8)針對短期間聚

集大量人潮或消費

者避難能力欠缺之

室內外消費場所或

1.督導各地方政府查核補習班定

期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修申

報及消防安全檢修申報，並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 

終身教育司 

 

 

 

消防署、營建

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3 
 

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活動，加強室內空

氣品質及公共安全

維護之監督、管理

與查核（含公共意

外責任險投保情

形）。 

2.督導各地方政府查核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定期辦理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修申報及消防安全

檢修申報，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 

3.督導各館所定期委託消防檢修

專業機構巡檢及維修各項消防

設施，加強館舍及各安全門門道

暢通，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

加強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4.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健身中心

及公私立游泳池聯合稽查，並檢

查燃氣熱水器安裝及居室通風

情形，以加強室內空氣品質之管

理，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5.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無動力飛

行運動、溯溪、高空彈跳及路跑

等活動業者管理，並依相關規定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6.督導各地方政府查核幼兒園辦

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核申報，並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師資

藝教司 

 

 

 

體育署 

 

 

 

 

體育署 

 

 

 

國教署 

消防署、營建

署 

 

 

 

部屬館所、消

防署、營建署 

 

 

 

消防署、營建

署 

 

 

 

 

 

 

 

營建署、幼兒

園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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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6  1.(12)研議建立及強

化商品與服務安全

事故之相互通報預

警機制及整合資料

庫(含醫療院所)。 

持續維護「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

報處理中心網站」，強化各級學校

與館所通報機制及整合資料庫。 

學務特教司(終身

教育司、師資藝教

司、國教署、體育

署) 

各級學校、部

屬館所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7  1.(13)針對致生損害

嚴重或影響人數多

之商品與服務，研

議建立損害填補機

制，或輔導企業經

營者投保產品責任

險或其他責任險。 

督導業者依海外旅遊學習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保

險規範辦理。 

 

國際司 

 

 

 

 

 

 

 

 

 

 

 

每年 9 月收件隔年

4月底公告結果 

 

 

 

 

 

 

8  2.標示與廣告真實 

(1)加強各類商品與

服 務 的 標 示

(章)、警告標示、

認證之管理及查

核，並檢討修訂其

規範。 

督導各地方政府查核補習班、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立案證書記載

事項。 

 

終身教育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9  2.(2)加強觀光遊憩

區、溫泉場館等消

費場所設施（備）

1.督導國立大學校院所屬實驗林

定期檢視觀光遊樂設施安全管

理，落實安全教育宣導與訓練。 

高教司 

 

 

國立大學校院

所屬實驗林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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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標示、危險警告標

示、避難逃生標示

之規範與查核。 

2.督導各館所強化參觀活動之動

線指標及設施收費、使用方法及

限制等標示。 

3.督導各地方政府加強辦理健身

中心及公私立游泳池之相關標

示查核。 

終身教育司、師資

藝教司 

 

體育署 

部屬館所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10  2.(3)針對商品與服

務之不實廣告及宣

稱，加強管理與查

核（處）。 

1.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補習班聯

合稽查及班務行政查核(含廣

告)。 

2.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兒童課後

照顧中心聯合稽查及班務行政

查核(含廣告)。 

3.每年定期辦理留遊學契約查核

(含廣告)。 

4.加強管理督導各地方政府針對

健身中心業者進行查核，含「業

者之消費資訊及廣告均為契約

內容，應確保其廣告內容之真

實，並對消費者所負之責任不得

低於其廣告內容」項目。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 

 

 

國際司 

 

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每年 9 月收件隔年

4月底公告結果 

持續辦理 

 

11  2.(5)針對特定商品

與服務之廣告媒

1.於補習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

項明定贈品處理規範，且於不得

終身教育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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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體、時段、贈品、

薦證廣告、評比

(論)等行銷方式，

給予適度規範及查

核。 

記載事項中規範廣告說明不得

使用「終身」、「永久」等用語或

類此字樣，並督導各地方政府查

核所轄補習班是否符合規定。 

2.每年定期辦理留遊學契約查

核，含是否有不當行銷方式。 

3.督導健身中心業者於營業場所

揭露會員人數、可供消費者使用

總面積、服務等資訊，並督導各

地方政府加強健身業者之聯合

稽察。 

 

 

 

 

國際司 

 

體育署 

 

 

每年 9 月收件隔年

4月底公告結果 

持續辦理 

 

12  2.(6)對網站、行動軟

體及社群之廣告行

為，建立保護兒童

及青少年權益之管

理及查核機制。 

1.辦理學術網路不適合存取網站

資訊過濾防護系統營運、網路守

護天使系統營運與精進。 

2.接受民眾申訴與檢舉，更新過濾

資料庫。 

3.各直轄市、縣(巿)教育網路中心

管理相關設備，協助推廣家長下

載網路守護天使系統。 

4.網路內容防護機構(iWIN)提供

相關不適合存取網站資料，更新

過濾資料庫。 

資科司 

 

 

資科司 

 

資科司 

 

 

資科司 

網路內容防護

機構(iWIN) 

 

網路內容防護

機構(iWIN) 

網路內容防護

機構(iWIN) 

 

網路內容防護

機構(iWIN)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7 
 

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13  5.環保安全商品之促

進 

(4)持續推動源頭減

量，並研訂各項行

為準則，以導引機

關團體、學校、社

區、家庭於日常消

費生活中落實節

約能 (資)源。 

配合環保署綠色採購之推行，宣導

環保標章產品，於採購層面推動環

保節能，以選購具環保標章之產品

為優先購買品項，並持續辦理綠色

採購研習會，提升整體綠色採購比

率。 

資科司 環保署、部屬

機關(構)、各

級學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14  6.公平交易之促進 

(1)持續檢討研（修）

訂與消費生活密

切相關行業項目

之定型化契約範

本及公告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並辦

理查核與宣導。 

1.持續檢討研（修）補習班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

督導地方政府辦理查核與宣導。 

2.持續檢討研（修）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並督導地方政府

辦理查核與宣導。 

3.持續檢討研（修）海外旅遊學習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4.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於

寒暑假期間參加營隊活動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 

 

 

 

國際司 

 

 

國教署 

 

 

 

 

 

 

 

 

 

 

 

 

中小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108 年 12 月 

 

 

持續辦理 

 

 

 

108 年 12 月 

 

 

1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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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5.持續檢討研（修）高爾夫球場(含

公司經營型及會員經營型)定型

化契約。 

6.持續檢討研（修）體育場館業發

行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7.持續檢討研（修）健身中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體育署 

 

 

體育署 

 

 

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15  6.(2) 對 預 付 型 交

易、遞延性商品（服

務）及會員制之交

易型態，加強交易

風險控管與履約保

障機制。 

2.加強管理並督導各地方政府針

對健身中心業者之招募會員定

型化契約進行查核，其應記載項

目中包含「業者採預收費用時

(按月收款者除外)，依規定方式

就收取金額 50%額度提供履約保

證」。 

體育署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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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16  6.(6)加強消費詐騙

(如偷斤減兩、摻偽

假冒等)之預防、查

緝、因應與救濟，

並協助消費者追回

損失。 

1.透過樂齡學習中心向高齡者進

行消費詐騙宣導。 

2.每年定期辦理留遊學契約查核

並於每年留遊學宣導會中宣導。 

3.於校安中心網頁建立警政署連

結，提供「165 防詐騙專區」連

結，並要求各級學校完成連結，

強化宣導。 

4.於各級學校法治教育相關課程

加強反詐騙相關宣導。 

終身教育司 

 

國際司 

 

學務特教司(國教

署) 

 

 

學務特教司、國教

署 

樂齡中心 

 

 

 

內政部、法務

部、各級學校 

 

 

各級學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每年 9 月收件隔年

4月底公告結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17  6.(7)加強商品與服

務售後服務（含維

修、退換貨等）之

規範與管理。 

1.督導各地方政府依「短期補習班

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24、25 條

相關退費規定辦理退費，並授權

各地方政府訂定更有利消費者

之規定。 

2.督導各地方政府依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規定辦

理退費。 

3.督導業者依海外旅遊學習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辦

理退費。 

4.督導各地方政府依健身中心定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 

 

 

國際司 

 

 

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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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規定辦理退費。 

(市)政府  

18  6.(8) 健 全 各 項 利

息、手續費、違約

金或滯納金、附加

費用等之規範及查

核。 

1.於短期補習班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規範，應明

列繳費項目及金額，並督導各地

方政府查核所轄補習班是否符

合規定。 

2.於海外旅遊學習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規範，應

明列繳費項目及金額，並督導查

核業者是否符合規定。 

3.於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中規範，並督導

各地方政府查核所轄業者是否

符合規定。 

終身教育司 

 

 

 

 

國際司 

 

 

 

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19  7.扶植、獎助消費者

保護團體 

(2)加強與消費者保

護團體之聯繫、諮

詢及合作。 

1.定期發送消費者保護團體教育

部文宣、保持聯繫及相互合作。 

 

2.輔導消費者保護團體業務推展。 

終身教育司(各司

處署) 

 

終身教育司(各司

處署) 

消費者文教基

金會、臺灣消

保護協會 

消費者文教基

金會、臺灣消

保護協會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0  7.(3)加強對消費者依「教育部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終身教育司   每年 7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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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保護團體之獎勵、

補助。 

團體及個人實施要點」規定，獎勵

消費者保護團體。 

21  8.協調處理消費爭議 

(1)落實重大消費爭

議案件之資訊揭

露與即時處理機

制。 

1.如發生短期補習班重大消費事

件，除密切與消保機關合作研商

處理機制，並督導各地方政府設

立統一窗口適時對外說明、依法

查處及必要時協調各地補教協

會協助學習安置。 

2.每季發送電子報提醒消費者留

遊學應注意事項，並於留遊學宣

導會中加強宣導糾紛案例。 

3.督導各地方政府、體育團體依

「消費者保護法」及「地方制度

法」處理各項活動衍生之消費爭

議事件，加強查核及通報。 

終身教育司 

 

 

 

 

 

國際司 

 

 

體育署 

金管會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2  8.(4)研修(訂)重大

消費事故損害賠償

機制。 

1.研訂短期補習班履約保證機制。 

 

2.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督導各地方政府要求業者於契

約中，載明損害賠償等相關注意

事項。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108 年 12 月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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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3.依「海外旅遊學習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督導各地

方政府要求業者於契約中，載明

損害賠償等相關注意事項。 

4.依「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督導各地方政

府要求業者於契約中，載明損害

賠償等相關注意事項。 

國際司 

 

 

 

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3  8.(5)建立消費爭議

諮詢、申訴及調解

案件之原因究明及

統計分析(含高齡

者、身心障礙者等

特定族群受害案

件)，研議改進策略

並揭露資訊。 

督導各地方政府針對各項消費糾

紛案件進行彙整及資訊揭露，作為

改進之參考。 

終身教育司、國際

司、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24  9.推行消費者教育及

宣導 

(1)加強推動各級學

校消費者保護教

育，鼓勵發展或運

用消費者保護教

1.於各級學校學務相關會議，加強

消費者保護資訊宣導。 

2.將消費者保護理念融入「公民與

社會」等相關課程內，建立學生

正確的消費者保護觀念。 

3.彙整優良教案電子檔案提供中

學務特教司、國教

署 

國教署 

 

 

國教署 

各級學校 

 

中小學 

 

 

中小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10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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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育教材或教案。 小學教師參考。  (市)政府 

25  9.(2) 結 合 終 身 學

習、企業經營者以

及各類非營利組織

（含消費者保護團

體）實施消費者教

育。 

1.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所屬社區

大學進行消費保護之宣導。 

2.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所屬樂齡

學習中心進行消費保護之宣導。 

3.辦理全國短期補習班管理業務

研討會，強化各種消費議題及措

施之教育與宣導。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 

 

終身教育司 

社區大學 

 

樂齡中心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6  9.(3)針對特定消費

族群（如高齡者、

兒童、原住民、新

住民、身心障礙者

等），運用合適的宣

導媒介加強宣導各

族群關切的消費議

題 

1.督導各地方政府於辦理家庭教

育、兒童相關活動時適時宣導消

費者保護教育。 

2.於高齡者、婦女及新住民等相關

學習活動，進行消費者保護宣

導。 

3.於相關會議向各地方政府宣導

消費者保護教育議題。 

終身教育司、國教

署 

 

終身教育司 

 

 

國教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7  9.(4)加強各級學校

教師及各類教育人

員之消費者保護教

育。 

1.將各項重大議題如「消費者保護

教育」等納入師資培育職前選修

課程「教育議題專題」，並訂為

必選課程。 

2.補助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消

費者保護相關之在職教師進修

高教司、技職司 

師資藝教司 

 

 

師資藝教司 

 

師資培育之大

學 

 

 

師資培育之大

學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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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專長增能學分班。 

3.辦理中小學教師消費者保護教

育相關研習。 

 

國教署 

 

中小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106 年 12 月 

28  9.(5)開發並妥善運

用各種宣導資源，

強化各種消費議題

及措施之教育與宣

導。 

1.辦理留遊學宣導、業者說明會及

每季電子報宣導。 

2.督導各地方政府辦理活動及訪

視各地方政府時，安排消費者保

護相關議題、教育宣導或宣導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等相關

事宜。 

3.製作短期補習班宣導單張、海報

及影片，並透過各地方政府運用

多元管道宣導。 

4.辦理公益託播、LED 電子字幕宣

導、LCD 宣導影片、各電視臺跑

馬燈、召開記者會等。 

國際司 

 

國教署 

 

 

 

 

終身教育司 

 

 

體育署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29  9.(6) 充 實 消 費 資

（警）訊，設置主

管網頁消費者服務

專區、相關網站或

行動軟體，以及加

強其管理及維護。 

1.持續維護更新教育部官方網站

之「教育消費服務專區」，提供

教育消費服務相關宣導資訊。 

2.持續維護更新國教署官方網站

之「教育消費服務」專區，提供

教育消費服務相關宣導資訊。 

綜規司 

 

 

國教署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15 
 

序

號 

計 畫 實 施 要 項 、 

具 體 措 施 
執 行 項 目 主（協）辦單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機關（單位） 

年度預定進度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3.持續維護更新體育署官方網站

之「消費者專區」，登載定型化

契約範本、相關公告事項及解釋

令，並確保申訴信箱正常運作。 

4.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每季更新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短期補

習班資訊管理系統」。 

體育署 

 

 

 

終身教育司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持續辦理 

30  10.其他依消費生活

之發展所必要之消

費者保護策略 

(2)推動食物銀行或

二手商品等，減少

資源浪費、加強弱

勢照顧及促進廢

棄物和產品可回

收部分的再利用。 

辦理校園環境保護暨廢棄物減量

推動計畫，推動大專校院廢棄物減

量管理及輔導，辦理「校園環境保

護暨廢棄物管理」觀摩暨環保相關

說明會，以及協助學校進行校園有

害廢棄物清運工作等。 

資科司 環保署、部屬

館所、各級學

校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持續辦理 

 

 

 


